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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分制收费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校继续教育学分制收费管理，根据上

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物价局、上海市财政局颁发的《关于上

海市高等学校试行学分制收费办法的通知》（沪教委财〔2005〕

49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22〕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上

海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管理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从 2023 级学生起（包括因休学等原因编入 2023 级及

之后各年级的学生）开始执行，2022 级及之前各年级的学生仍

按入学时施行的收费办法执行。

二、收费原则

（一）学生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（不含再次修读及选

修本专业教学计划应修学分之外的学分学费）不高于实行学年制

的学费总额。

（二）学院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，在教学计划中确定各专业

学生应修总学分和每门课程的学分,并按国家规定的学年收费标

准，换算成每学分的收费标准。

（三）学生因课程考试不及格，可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。若

补考仍不及格，需再次修读该门课程直至取得学分。课程号相同

的课程，第二次及以上修读即为再次修读，需按所学专业的学分

收费标准计收学费。因教学计划调整导致原应再次修读的课程以

另外课程替代的，则以实际所修替代课程学分计收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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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生修读的总学分包括学生所有修读的课程学分（含

未取得学分的课程）和进行转换、认定（免考）的课程学分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（一）各专业学分收费标准

学分单价＝学年学费标准（元）×学制/各专业教学计划规

定的总学分（学年学费标准按国家和上海市规定执行），具体标

准如下：

专业
类别

学历
层次

学制
(年)

总学
费
(元)

教
学
计
划
总
学
分

学分
单价
(元）

学年
学费标

准
(元/
年)

学分单价
计算依据

(元)

非艺术
类专业

专升
本

3 9600 160 60

3200

3200*3 年
/160

本科 5 16000 300 53.3
3200*5 年

/300

艺术类
专业

专升
本

3 14400 160 90

4800

4800*3 年
/160

本科 5 24000 300 80
4800*5 年

/300

（二）转专业、复学和转入学籍的学生按其所读专业的年收

费标准进行收费，学费按其正式转入后所选的学分结算。

四、学费的收取和结算

（一）学生在每学年春季学期或复学时，按其所读专业的学

年收费标准预交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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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学生毕业或退学时，根据学生实际选修课程（含实

践课程学分）的总学分数，按其专业学分收费标准核算出应缴学

费金额，并对照学生预交学费总额，采用“多退少补”的方式，

结清学生修业期间的全部学费。

（三）经学院批准（以学院批准日期为准），在学期中途休、

退学的学生学费按如下情况分别结算：

1．在第五周（含第五周）之前发生的，免收当学期所选学

分的学费；

2．在第六周（含第六周）至第十周（含第十周）发生的，

收取当学期所选学分应缴纳学费的 50%；

3．在第十周之后发生的，收取当学期所选学分的全部学费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上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

释。

上海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7 日印发

校对：褚贵忠 （PIM 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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